
内教外函〔2025〕1 2号

关于申报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
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深化中外青年学术友谊和交流互鉴，提升我区高等学校的

国际化办学水平，推进“留学中国—走进内蒙古”品牌建设，我

厅将于 2026年继续组织实施国际暑期学校项目，并将项目范围扩

大至港澳台地区高校及师生。现组织申报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

等学校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目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类型

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目按照教育对象和项目内容分为

以下类别。

（一）境外师资课程。各高等学校根据自身人才培养国际化

的需要，在组织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期间邀请某一学科领域境

外教师来校开设全英文授课课程。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课程的

学分可计入在校学习总学分，具体学分转换办法由学校制定。海

外师资课程主要面向本校学生，也可以向其他学科、国内其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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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的学生或者国际学生、港澳台学生开放。邀请的师资应是学术

造诣较深、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一流高等学校或其他科研机构任

职、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境外教师。

（二）境外学生来校项目。各高等学校根据本校学科优势和

专业专长，由本校知名教授、学者在暑期开展专业教育课程、历

史文化体验课程、科研实习、社会实践、创新创业等形式多样的

特色学习活动。该项目以招收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合作高等学校的

学生为主，也可以面向本校和国内其他高等学校学生开放，每个

项目招收的境外外籍学生及港澳台（不包括本校国际学生）不少

于 1 0名。鼓励与境外高等学校开展定制类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

项目，并进行校际学分互认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单位为自治区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，涉及外籍学生

有关项目申请单位须具备来华留学生招生资格，管理规范。

（二）所选学科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较高，项目内容与

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，有助于在推进落实自治区

“两件大事”上见行见效。

（三）项目拟聘用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整体水平较高，具有优

良的师德师风。国内专家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，教学科研水平

较高，具有海外学习、工作经历或使用外语授课的能力；外籍主

讲教师须对华友好，原则上应为国外知名大学、科研院所教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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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具有相关课程教学经验；社会实践、创新创业类课程的外籍主

讲教师应为国际知名企业工程师。优先支持学校与已签订校际合

作关系的境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开展的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

目。

（四）申报单位能够在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上提供必要的支持，

应进行师资聘请、教学场地、教学监控及日常管理等工作，保证

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目各项教学活动顺利开展。

（五）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课程要求授课时数（含课堂教

学和实践教学）一般为 8学时（0. 5学分）至 32学时（2学分）

之间，总时长 5至 30天。

（六）课程要求具备完善的教学大纲、授课计划、教材（讲

义）等基本教学资料；原则上要求外语教学，部分课程可进行双

语教学。鼓励在课程正式开展前通过线上让学生先行自主学习，

采用课堂讲授、集体讨论、素质拓展与实地参观等相结合的混合

式教学模式。

（七）根据课程性质、特点提出招生要求，进行跨学院、跨

专业招生，单班学生规模一般不超过 45人，鼓励组织海外高等学

校学生与国内学生混合编班。

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目优先支持方向为：聚焦基础学科

发展和科技前沿动态，支持自治区高等学校围绕优先领域、重点

学科专业设计优质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目；面向重点国别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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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，鼓励各高等学校围绕落实元首外交成果和重大外交活动做好

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目设计，依托区位优势和合作基础，面

向高等教育水平较高和学科专业优势较强的重点国别和区域举办

各类特色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目；强化名师引领，鼓励各高

等学校统筹资源、集中优势力量举办特色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，

以名师为引领，以课程为载体，打造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品牌

项目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请各高等学校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国际暑期学校项

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本通知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具体的

暑期学校项目实施方案，并填报《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国际暑

期学校项目申请书》，于 2025年 9月 20日前将 1 份纸质材料报

送我厅合作交流处， PDF 扫描件及 Word 电子版发至邮箱

nmgjytwsc@1 63. com。学校须出具项目推荐函，同时承诺项目涉及

的相关教师及人员无师德师风问题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 .各高等学校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对外开

放的重大战略部署和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年）》，

围绕国情教育、文化体验、学术交流、科研合作等方面精心设计

项目和有关课程内容，体现学校学科特色和优势，推进共建“一

带一路”教育行动，突出活动质量和效果。要合理安排项目经费，

mailto:Word电子版发至邮箱nmgjytwsc@163.com
mailto:Word电子版发至邮箱nmgjytws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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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
2.每所高等学校限报 1 项。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各校申报项目

进行评审，择优给予经费资助。立项资助项目原则上须在 2026

年 6-9月期间完成，不晚于 2026年 9月 1 5日。

联系人：马越，联系电话：0471 -2857036。

邮寄地址：呼和浩特市丁香路 5号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合作

交流处 1 003室，邮编 01 001 1。

附件：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国际暨港澳台暑期学校项目申

请书（模板）

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

2025年 8月 1 日

（此件不予公开）


